
全理事会主席的信(S/17671)“＠的项目，但无表决

权．

1985 年 12 月 11 日，安理会第 2634 次会议决定，

-一，
＠参看«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，第四十年， 1985 年 10 月、

11 月和 12 月份补编人

邀请哥斯达黎加、古巴、洪都拉斯和阿拉伯利比亚民

众国的代表参加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无表决权．

1985 年 12 月 12 日，安理会第 2636 次会议决定，

邀请津巴布韦代表参加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无表决

权．

1985 年 12 月 16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

决 定

1985 年 12 月 18 日，安理会第 2637 次会议就题

为“1985 年 12 月 16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

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(S/17685)“＠的项目进行了讨

论．

1985 年 12 月 18 日

第 579(1985)号决议

安全瑁事会，

深感不安地注意到劫持人质和绑架事件屡次发

生，其中有些事件拖得很久并有人丧生，

认为劫持人质和绑架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罪

行，对受害者的权利和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有

极其严重的不良后果，

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曾千 1985 年 10 月 9 日发表

声明，＠坚决谴责包括劫持人质在内的一切恐怖主义

行为，

又回顾1985 年 12 月 11 日大会第 40/61 号决议，

考虑到 1979 年 12 月 17 日通过的《反对劫持人质

国际公约》.. 1973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《关千防止和

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

，一-
＠同上．

＠参看第 25 页，主席的声明．

＠大会第 34/146 号决议，附件．

约》• 1971 年 9月 23 日签署的《关千制止危害民用航

空安全的非法行动的公约》、＠ 1970 年 12 月 16 日签

署的《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》＠以及其他有

关公约，

1. 断然谴责一切劫持人质和绑架的行为：

2. 戛求立即安全释放一切人质和被绑架人士，

无论其在何地和为何人拘留；

3. 嫡认凡是在其领土上拘有人质或被绑架人士

的国家均有义务紧急采取一切适当措施，以确保这些

人获得安全释放，并防止将来再次发生劫持人质和绑

架行为：

4. 呼吁所有尚未加入的国家考虑是否可能加入

《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》、《关千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

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》、《关千制

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动的公约》、《关于制止

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》以及其他有关公约；

5. 敏促进一步发展国家间的国际合作，拟订和

采取符合国际法规则的有效措施，以便防止、起诉和

惩处表现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切劫持人质和绑架行

为．

笫 2637 次会议一致通过。

＠大会第 3t66(XXVIII)号决议，附件．

台联合国，«条约汇编＞，第 974 卷，第 14118 号，（英文本）

第 178 页．

＠联合国，«条约汇编＞，第 860 卷，第 12325 号，（英文本）

第 105 页．

26 


